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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4 日电(记者高敬)24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这部法
律自 2022 年 6 月 5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将同时废止。
　　本次噪声污染防治法修改的主要内容有哪
些？针对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一些突出噪声问
题主要作了哪些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行政法室副主任刘海涛进行了解读。

  加快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突出

噪声问题

　　刘海涛介绍，与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相比，
新法确立新时期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的总要求。
在立法目的中体现维护社会和谐、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什么是噪声污染？刘海涛说，法律重新界
定噪声污染内涵，针对有些产生噪声的领域没
有噪声排放标准的情况，在“超标+扰民”基础
上，将“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干扰他
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界定为噪声
污染。
　　法律扩大适用范围，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将工业噪声扩展到生产活
动中产生的噪声；增加对城市轨道交通、机动车

“炸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饲养宠物、餐饮等
噪声扰民行为的管控；将一些仅适用城市的规
定扩展至农村地区；明确环境振动控制标准和
措施要求。
　　法律完善了政府责任，强化源头防控，加强

各类噪声污染防治，强化社会共治，并加大惩
处力度。法律明确了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
工业噪声等违法行为的具体罚款数额，增加
建设单位建设噪声敏感建筑物不符合民用建
筑隔声设计相关标准要求等违法行为的法律
责任，增加责令停产整治等处罚种类。

分类防控各类噪声污染

　　噪声污染一般分为工业噪声污染、建筑
施工噪声污染、交通运输噪声污染和社会生
活噪声污染。刘海涛说，法律分类加强各类
噪声污染防治。
　　——— 关于工业噪声，增加排污许可管理，
规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禁止新建排放
噪声的工业企业等方面的内容。
　　——— 关于建筑施工噪声，增加噪声污染
防治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制定落实噪声污染
防治实施方案、优先使用低噪声施工工艺和
设备等方面的内容。
　　——— 关于交通运输噪声，增加规定制定
交通基础设施工程技术规范应当明确噪声
污染防治要求，建设经过噪声敏感建筑物
集中区域的高速公路、城市高架、铁路和城
市轨道交通线路等应当符合有关交通基础
设施工程技术规范以及标准要求；明确禁
止驾驶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
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以轰鸣、疾驶等方式
造成噪声污染，并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补
充完善民用航空器噪声污染防治等方面的
内容。

　　——— 关于社会生活噪声，补充完善邻里
噪声、娱乐健身噪声、室内装修噪声、设施设
备噪声、商业经营噪声、体育餐饮场所噪声等
方面的内容。

有针对性防治社会生活噪声污染

　　刘海涛说，法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
问题导向，着眼于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
生活噪声领域的突出问题作出规定。
　　关于广场舞等娱乐健身噪声，法律规定
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
娱乐、健身等活动，应当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
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采取有效
措施，防止噪声污染；不得违反规定使用音响
器材产生过大音量。明确公共场所管理者应
当合理规定娱乐、健身等活动的区域、时段、
音量，可以采取设置噪声自动监测和显示设
施等措施加强管理。
　　室内装修噪声也是邻里之间纠纷的一个
重要原因。法律规定对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
宅楼、商铺、办公楼等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活
动，应当按照规定限定作业时间，采取有效措
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一些商业经营场所高音喇叭反复播放广
告，给周边群众造成困扰。刘海涛说，法律规
定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
或者采用其他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法进
行广告宣传；对商业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其他
噪声，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噪声
污染。

新修改的种子法怎样护航中国种业发展？

噪声污染怎么治？这部法律有“招数”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4 日电(记者白阳、齐琪)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23 日分
组审议了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与会人员认
为，妇女权益保障法施行近 30 年来，为保障妇女
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
妇女权益保障又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修订
草案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针对当前妇女权益保障
的突出问题提出许多有力措施，非常及时必要。
　　同时，围绕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呵护妇女身
心健康、保护妇女财产权益等热点问题，与会人
员展开热议。

消除就业领域性别歧视

　　修订草案列举了就业性别歧视的具体情
形；明确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
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刘修文委员表示，近期多地出台延长职工
生产和育儿假期等政策，事实上让用工企业承
担了鼓励生育的社会成本，可能让企业倾向于
减少招聘女职工。建议建立政府和企业共担生
育成本的机制，通过社会保险等途径分担企业
成本，保护妇女就业权。
　　“企业信用档案是企业获得商业信任的绿
色通行证，企业对此十分看重。”吴立新委员建
议在修订草案中增加规定，对因侵害女职工其
他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受到处罚的企业和单
位，处罚机关应当将处罚情况记入被处罚企业
和单位的信用档案并公布。
　　陈国民委员说，残疾妇女作为生活困难、就
业率低的弱势群体，面临着就业面较窄、就业层
次偏低的情况。建议根据残疾妇女的残疾类别、
文化素养、职业技能等，加大扶持力度、完善服务
体系，实现其长期稳定就业、获得稳定收入。

全面呵护妇女身心健康

　　生活中，许多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精神控制
等侵害，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对此，与会人
员纷纷建言献策。
　　李钺锋委员表示，随着法治的完善，我国的
家庭暴力问题总体上有所好转；但近年来一些
地方发生的重大恶性刑事案件，暴露出有关部
门在落实反家庭暴力职责上还有待加强。此次
修订草案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或
者提起诉讼的五种情形，建议在此基础上增加
反家庭暴力检察公益诉讼，更好维护妇女权益。
　　刘海星委员进一步建议，对负有反家庭暴
力职责的部门和单位，如果其怠于履行职责，检
察公益诉讼可以介入，以此增加法律的刚性。
　　修订草案还明确，禁止虐待、遗弃、残害以
及其他一切侵害妇女生命健康权益的行为；禁
止用迷信、精神控制等手段残害妇女。
　　周敏委员认为，虽然当前存在用非暴力化
手段残害妇女身心健康的现象，但现实生活中，
用暴力手段残害妇女的情况依然常见，建议保
留现行法律中的“暴力”二字，将此条款改为“禁
止用迷信、精神控制、暴力等手段残害妇女”。

进一步保障妇女财产权益

　　近年来，农村妇女特别是外嫁女、离婚妇
女、丧偶妇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的事情时有发
生。马杰委员认为，修订草案增加了农村土地
及其相关权益方面男女平等、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中妇女权益保护等内容，体现了对农村妇女
财产权益的严格保护。
　　此外，当前我国家庭中男性收入高于女性
的情况较为普遍，因此离婚时女性财产权益怎
么保护，也成为与会人员的热议话题。
　　邓丽委员说，由于缺少夫妻财产知情权制
度的支撑，当前离婚案件办理过程中，一方对另
一方财产知之不详或者一方故意转移财产等问
题突出。修订草案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
院调查取证，但基层法院案件多、办案人员压力
大，靠法官亲自取证很难实现，建议对有关部门
配合夫妻一方调查取证的义务作进一步规定。
　　吕薇委员也建议，对夫妻共同财产查询时
有关部门的协助义务作出明确：离婚诉讼期间，
夫妻一方申请查询登记在对方名下的财产，不
动产登记的有关部门、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
险公司等单位应当予以协助，并提供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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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为妇女权益保障“支招儿”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4 日电（记者熊
丰）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 2 4 日 表 决 通 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有组织犯罪法》。反
有组织犯罪法系统总
结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实践经验，保障在法
治轨道上常态化开展
扫 黑 除 恶 工 作 ，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
施行。
　　反有组织犯罪法
共九章七十七条，包
括总则、预防和治理、
案件办理、涉案财产
认定和处置、国家工
作人员涉有组织犯罪
的 处 理 、国 际 合 作
等章。
　　为实现“露头就
打”“打早打小”，反有
组织犯罪法将黑社会
性质组织的雏形———
恶势力组织明确定义
为法律概念。恶势力

组织是指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
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领域内多次
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群众，扰
乱社会秩序、经济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
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
组织。
　　近年来以实施恐吓、威胁、滋扰等“软暴
力”为主要犯罪手段的黑恶犯罪案件呈现高
发多发态势。反有组织犯罪法规定了“软暴
力”手段的认定，明确为谋取非法利益或者形
成非法影响，有组织地进行滋扰、纠缠、哄闹、
聚众造势等，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足以限制
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社会
秩序、经济秩序的，可以认定为有组织犯罪的
犯罪手段。
　　加强行业监管是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的关键措施。反有组织犯罪法对行业监管职
责作出明确规定，市场监管、金融监管、自然
资源、交通运输等行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公
安机关，建立健全行业有组织犯罪预防和治
理长效机制，对相关行业领域内有组织犯罪
情况进行监测分析，对有组织犯罪易发的行
业领域加强监督管理。
　　为防止黑恶势力侵害未成年人，反有组
织犯罪法完善学校的防范职责和报告义
务，增加有关部门对未成年人开展反有组
织犯罪宣传教育的规定，规定对涉及未成
年人的有组织犯罪活动依法从重追究刑事
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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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4 日电(记者胡璐、
周勉)24 日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对种子法作出了最新修改。
　　作为“农业芯片”，种子事关“中国饭碗”。
新修改的种子法将怎样发力，护航中国种业
发展？“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看点一：从生产繁殖材料到收

获材料，全链条保护植物新品种权

　　近年来，各地加大种业执法力度，但仿冒
套用等种子侵权现象依然多发，更难的是有
些很难取证，维权艰难，从而产生了“谁搞原
始创新，谁就是冤大头”的现象。湖南某种业
企业负责人说，公司每年都会发现三四起侵
权事件。
　　与 2015 年修订的种子法相比，最新修
改的种子法扩大了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
及保护环节，将保护范围由授权品种的繁殖
材料延伸到收获材料，将保护环节由生产、繁
殖、销售扩展到生产、繁殖和为繁殖而进行处
理、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出口、储存等。
　　“新修改的种子法扩大了植物新品种权
的权利内容及保护范围，将使得品种权所有
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更多的取证机会主张权
利。”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录
祥说。
　　刘录祥解释说，从全链条保护植物新品
种权，能够解决种子侵权中的很多现实问
题，从而更好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比
如，林果等植物品种属于无性繁殖，通过扦
插枝条嫁接繁育，一旦被侵权了很难从生产
繁殖材料取证。按照新法，这种情况就可以
通过验证收获产品进行取证，保护品种产权
权益。
　　为了提高对侵害植物新品种权行为的威
慑力，修改后的种子法进一步加大了惩罚性
赔偿数额。对权利人的损失或侵权人获得的
利益或品种权许可使用费可以确定数额的，
将赔偿数额的上限由三倍提高到五倍。难以
确定数额的，将赔偿限额由三百万元提高到
五百万元。

　 看点二：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

制度，强化原始创新保护

　　种子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作物有
效供给的重要基础。虽然在“有没有、保生存”
的问题上，我国种源立足国内能够满足需求，但
部分品种在好种源、高质量方面仍存在较大差
距，需要继续营造鼓励自主创新的良好氛围。
　　目前我国玉米、大豆单产水平还比较低，
不到世界先进水平的 60%。蔬菜里的甜椒、
耐储番茄等种子，从国外进口还比较多。商
业草种三分之一的用种需要通过进口解决，
80% 的优质高产苜蓿用种为国外品种。
　　修改后的种子法对实质性派生品种进行
了规定。实质性派生品种是指由原始品种实
质性派生，或者由该原始品种的实质性派生
品种派生出来的品种，与原始品种有明显区
别，并且除派生引起的性状差异外，在表达由

原始品种基因型或者基因型组合产生的基本
性状方面与原始品种相同。
　　“提出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是为
了强化原始创新保护采取的重大举措，也是
新的种子法的重要亮点。”中国科学院东北地
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李景鹏说。
　　当前我国不少品种繁育停留在对主要推
广品种和核心亲本的修饰改良上，导致品种
遗传基础窄，审定品种多但突破性品种少，同
质化问题严重。李景鹏说，实施实质性派生
品种制度，明确实质性派生品种在进入市场
流通前，需要征得原始品种的植物新品种权
所有人的同意，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保护。
　　“越有创新性的品种性状，越应该得到高
度保护。”刘录祥认为，可以预见，修改后的种
子法实施后，一些与核心亲本特质高度相似
的品种审定将受到限制，总的品种审定数量
也将大大降低。这样一来，种子知识产权将
得到更好保护，真正有效地激励种业原始创

新，同时，也利于活跃种业科技国际合作，引进
国外最新的优良品种。

  看点三：加大假、劣种子打击力

度，让种业市场健康发展

　　今年秋种前，皖北地区部分种子经销商反
映，一些不法分子把包装袋上无生产日期、无生
产厂家名称、无国家审批文号的“三无”麦种，销
售给当地农户。由于每斤售价要比正规种子
低，许多农户为了降低成本选择购买。可一旦
出现问题，不仅农民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甚至可能对粮食安全造成隐患。
　　修改后的种子法进一步加大对假、劣种子的处罚
力度。将生产经营假种子行为的有关罚款数额由“一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提高到“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下”；生产经营劣种子行为的有关罚款数额由“五千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提高到“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不再具有繁殖种子的隔离和培育条件，或者
不再具有无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种子生产地点或
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确定的
采种林，继续从事种子生产的，以及未执行种子
检验、检疫规程生产种子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进一步加大对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打击
力度，规范种子生产特别是果树种苗生产检验、
检疫管理，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维护种业
市场健康和安全发展。”李景鹏说。

　 看点四：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夯

实种业创新根基

　　修改后的种子法还在国家有计划地普查、
收集、整理、鉴定、登记、保存、交流和利用种质
资源这一条文中，专门提到重点收集珍稀、濒
危、特有资源和特色地方品种。
　　据了解，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种质资源种
类和数量减少趋势明显，地方品种和主要作物
野生近缘种消失风险加剧。目前主要粮食作物
地方品种数目丧失比例高达 71.8%。一些林草
优异种质资源通过贸易、科研、合作等途径，流
失情况时有发生。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
究员马红媛说，从法律高度进一步强化种质资源
保护，有利于推动形成“以保带用、以用促保”的
保护利用机制，将为未来育种创新提供更好的种
质基础，甚至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修改民事诉讼法 提升司法质量和效率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4 日电（记者罗沙）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24 日完
成了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修改后的民诉法完
善相关程序规则，促进诉源治理、完善诉调对接
机制，创新在线诉讼模式，着力解决纠纷化解渠
道不足、司法资源与司法需求匹配不精准、诉讼
流程和方式不便捷等问题。
　　据悉，本次民诉法的修改主要涉及司法确认
程序、小额诉讼的程序、简易程序、独任制、在线
诉讼等方面。其中，修改后的民诉法着眼于民事
诉讼制度的长远发展，明确了在线诉讼的法律效
力、完善了电子送达等在线诉讼规则，使民事诉

讼规则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副主任杜
涛表示，本次修法将司法确认程序适用范围
扩展至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调解
协议，为党委领导下“三治融合”的社会多方
解纷力量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同时，通过优
化审理流程，完善程序衔接机制，强化信息技
术支撑，为当事人提供了更多程序选择和司
法增量服务。
　　杜涛说，本次修法高度重视当事人诉讼
权利保障问题，在相关程序创新中均明确了
权利保障条款。例如，在在线诉讼适用中，明

确应当以当事人同意为前提，充分尊重当事
人对诉讼模式的选择权；在审判组织的适用
上，首次明确了当事人的选择权和异议权。
　　“本次修法后，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
程序、机制和方式将发生深刻改变，司法资源
将得到优化配置，审判的质量、效率和效果将
得到全方位提升。”杜涛表示，在提升司法效
率的同时，本次修法还就保障案件质量，确保
司法公正方面作出一系列规定，例如严格划
定小额诉讼的程序、普通程序独任制、二审独
任制的适用范围和负面清单等，实现司法公
正与高效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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